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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九次报告 

1.  特别报告员介绍了其第九次报告，说明该报告事实上是对讨论反对的定义

(准则草案 2.6.1、2.6.1 之二和 2.6.1 之三)的第八次报告(A/CN.4/535/Add.1)第二部分

的“更正”。 

2.  虽然准则草案在委员会中引起的某些批评似乎理由充分，但他仍认为《实践

指南》必须界定“反对”的含义。由于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没有界定该

词语，因此给它下定义便成为逐渐发展国际法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起初认为反对的定

义应仿照保留的定义，因此，准则草案 2.6.1着重于反对国或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的

意图。在委员会 2003 年开展的辩论过程中，一些委员指出，这个起点是人为的，因

为《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四款(b)项和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对反对的作用往往模糊

不清，而各国或许希望其反对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于这些条款所规定的效果。所以，特

别报告员认为，如果国家借反对来声称在整个条约(包括保留所涉条款在内)下，与提

出保留者之间具有一种有约束力的关系，这种反对(具有超大效果的反对)可能受到质

疑，因为整个保留法受制于条约原则以及国家不能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形下受到约束

的概念。但始终存在的事实是这种反对仍然是反对。其他类型的反对包括，国家提出

反对，借此表明自己不只不想在保留所涉条款下，而且不想在保留未明确涉及的一整

套条款下与提出保留者之间保持有约束力的关系(具有中等程度效果的反对)。 

 3.  此外，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定义或许会使人觉得对反对的有效性及其效果

预先作出了判断。为了考虑这条批评意见，特别报告员曾“建议”不将有关准则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关于这一点委员会也曾询问过各国的意见。特别报告员根据 2003

年进行的讨论、第六委员会中提出的意见及其自己对此问题的想法，就反对提议了

一个新定义。1 

                                                 
1 准则草案 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反对’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一项

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图

借此改变[提出保留者]期望此项保留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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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定义是中立的，没有预先判断反对可能具有的效果，并且搁置是否允许

提出意图产生与《维也纳公约》所规定之效果不同的效果的反对这个问题。不过，

既然这个定义也以提出反对者的意图为依据，它就不违背《维也纳公约》第二十至

第二十三条。然而，该定义没有指明哪类国家或国际组织可以提出反对，或者必须

或可以在何时提出反对。这些是敏感问题，最好制定单独的准则草案。  

 5.  第八次报告还包括其他两个准则草案，即准则草案 2.6.1 之二(“反对逾期

提出的保留”)和 2.6.1 之三(“反对的目的”)。根据提议的新定义，准则草案 2.6.1

不再必要，而准则草案 2.6.1 之二则至关重要，因为它界定了“反对”一词的另一

个含义：由于准则草案 2.3.1 至 2.3.3 中使用的术语，“反对”既指反对一项保留，

也指反对逾期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扩大保留的范围，两者是有所不同的。目前该准则

草案的编号为 2.6.2。2特别报告员提议将准则草案 2.6.1 和 2.6.2 提交起草委员会。  

2.  辩论概况  

 6.  几位委员赞扬特别报告员能够灵活并积极主动地重新审议曾引起评论和批

评的准则草案。第九次报告中关于反对的新定义考虑了针对旧定义提出的批评以及

与意图产生与《维也纳公约》所规定之效果不同的效果的反对有关的国家实践。  

 7.  尽管如此，仍有意见指出，一项反对的结果通常不是“改变保留所期望产

生的效果”。照例不会对这些效果有任何改变。因此，最好不要把反对国的意图作

为定义的基础，而应当说，这个国家意图表明它不接受保留或认为保留无效。这样

一个定义可以将反对与仅仅就一项保留“发表意见”区别开来。  

 8.  此外，还认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反对的定义最好

能明确说明哪些国家可以提出反对，以及何时可以提出反对。  

 9.  有几位委员认为，反对的定义还必须包括“防止”一项保留生效的目的。

因此应在定义中“改变”一词处添加“防止”这个词。  

                                                 
2 准则草案 2.6.2  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或扩大保留的范围  

 “‘反对’一词也可以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据以反对逾期提出的保留或反

对扩大保留的范围的单方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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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还有意见指出“期望”一词太主观，应当使用如“意图”这样一个更准确

的词。而且，还必须强调，要考虑的唯一关系是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的关系。  

 11.  有意见认为，“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这种表达法不适合反对的定义。

根据另一种观点，“意图借此改变[提出保留者]期望产生的效果”这种措辞引入了

超出《维也纳公约》所规定之效果的内容：反对国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将条约

中保留未涉及到的其它条款也排除在外，从而背离《维也纳公约》。  

 12.  此外，有人想知道试图在审议反对的效果之前确定反对的定义是否为时过

早。甚至有人询问反对的定义是否必要。  

 13.  无论如何，定义中应排除不是真正反对，而是政治性声明的反应行为。两

次重新表述最初拟议的定义是正确方向上的举措。  

 14.  还有意见指出《维也纳公约》中关于反对的条款不明确，需要澄清。  

 15.  应当保持反对制度基于条约的和自愿的特性。反对国想使整个条约对保留

国具有约束力的意图违背了该原则。  

 16.  只有条约签署国有权提出反对。作为交换，它们有义务在条约生效前不得

使之丧失其目的和宗旨。不过，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准则中处理这个问题。另一些委

员认为可以先审议反对的定义，之后再讨论其法律效力，即使到时不得不根据后者

来重新审议定义。然而，在规范性条约(如人权条约)的情况中，某些反对可能不产

生效果，除非反对国拒绝与保留国建立条约关系。  

 17.  几位委员支持准则草案 2.6.2，并强调其用处。但是，有意见表示，不应

认为这项准则是在鼓励逾期提出保留或扩大保留的范围。  

3.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18.  辩论结束时，特别报告员指出这次辩论非常有意义。虽然只涉及到一个细

节，但这是他总体方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承认自己的方法进展缓慢，但能够对

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审议，并有时间思索。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实践指南》中

的准则能够更加丰富，得到更仔细的考虑并且更加有助益。  

 19.  特别报告员强调了下述几点：  

(a) 他毫不怀疑在目前阶段给反对下定义的效用。这个要求与在对保留的

效力或合法性进行任何审议之前通过的关于给保留下定义的要求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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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在这方面，曾在第六委员会中就此问题发表意见的国家强调，

反对的定义有巨大的价值和实用意义。  

(b) 虽然《维也纳公约》将反对的效果描述为“客观的”，但在他相继提

议的说法中均未这样描述，因为从上届和本届会议辩论中得出的一致

结论是，反对的定义必须以“提出反对的国家所意图产生的”效果为

中心。  

(c) 提出反对的时间问题，以及能够提出反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类别问

题非常复杂和敏感，应在单独的准则中予以处理。  

(d) 根据辩论结果，他考虑了对准则草案 2.6.1 的措辞的一些改动，其中最

重要的一项改动是在“改变”前添加“防止”一词。另一方面，他认

为只用“防止”一词不明智，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做法，即对一项保

留表示反对的国家在其与保留国的关系中排除条约中保留所涉条款以

外的其它条款。这种态度并不阻止保留产生效力，但这些效力超出了

提出保留的国家所希望产生的效力。换言之，反对国接受了保留，但

从中引出的后果超出了提出保留的国家原先所希望造成的后果。正是

出于这层意思，他使用了“改变”这个词。对于这种反对是否有效的

问题他不表态，他认为这种反对显然属于维也纳制度所依据的双方同

意的框架，与背离这个框架并具有超大效果的保留不同。  

(e) 为了考虑到辩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对准则草案 2.6.1 提出了另一种表

述法，其案文如下：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反对’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为反对]另一国或另一

国际组织对条约[作出][提出]的一项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明，提出保留

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图借此排除或改变保留在提出保留者与提出反对

者之间关系中的效果。”  

(f) 最后，准则草案 2.6.2 对“反对”一词的两个含义加以了区别，几乎获

得全体一致同意。  

 

--  --  --  --  -- 


